簽　  於　　　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

主旨：職奉准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進修期間留職停薪，依規定須於期滿20日前申請復職，茲因進修課程提前修畢，擬請准予申請於  年  月  日復職，可否？請  核示。

說明：職申請留職停薪進修案，前奉本校   年   月   日六中人字第              號函同意備查有案。
敬陳

校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會辦單位：教學組、出納組、人事室、學務處
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	職            謹簽     教學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出納組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